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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10） 

吳委員鑑於我國徵兵制即將由募兵制取代，但迄今募兵狀況不佳，導致我國兵員不足，未來

無可用之兵。台灣位於太平洋重要戰略位置，近來東亞鄰國軍事對話仍頻，且有升溫之勢，台灣雖

未必直接介入，但基層兵力在可見的未來裡已明顯不足，更暴露我國在軍事防禦能力的薄弱。 

資源司查復說明如下： 

一、兵役制度轉型「募兵制」係將常備士兵補充由義務役轉換為招募志願士兵擔任，為鼓勵優秀人

才從軍與留營，及因應 102 年志願士兵需求，本部除完成法規命令修正、拓展招募來源外，

另參酌「募兵制」先進國家放寬報考條件，修訂甄選作業期程及規定，同時積極規劃相關配

套措施，以提供有志青年良好的生涯選擇及在國軍發展個人前程，俾吸引優質青年從軍，戮

力募得所需人力。 

二、實施「募兵制」同時保留役男徵兵機制，即透過「募兵」與「軍事訓練」併行方式，仍徵集義

務役役男接受 4 個月軍事訓練，完訓後儲備為後備軍人，並接受教育召集訓練，戰時動員編

成後備部隊協力常備部隊保鄉、保土，以達「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之目的。 

三、本部著眼募兵制的永續經營與戰力維繫，為肆應未來必須與企業競才環境，將依「募兵制實施

計畫」，視本部志願役人力增長及政府財政狀況，陳報行政院逐次、分階段調整志願士兵起

薪待遇為「基本工資 2 倍」，以提供足夠之招募誘因；另為鼓勵志願役官兵長留久任，及提

高服務外島、戰鬥部隊及偏遠等單位意願，將參考美、日等執行募兵制招募成功經驗，研議

透過提供「留營慰助金」及「戰鬥部隊加給」，以建立不同類型部隊區隔性誘因，同時減輕

招募負荷。 

四、為提升愛國意識及從軍榮譽感，本部除協請教育部結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加強國防安全

理念及軍事訓練相關課程外，另於役齡男子、志願役人員在營及教召期間，均施予愛國教育

及強化保國為民之責任心與榮譽感，使其勇於為國貢獻犧牲。 

五、「募兵制」推動，除國防事務外，牽涉各部會主管事務廣泛，須相關部會就役男人力、退輔照

顧、職業媒合、技訓職介、創業就學、文宣傳播、考轉公職、預算籌措等執行事項，鑑此，

行政院已成立「推動募兵制專案小組」，整合各部會共同推動，本部將賡續在行政院統籌指

導下，協同各部會機關通力合作，循序推動達成「募兵制」政策目標。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我國銀行業與客戶在連動債投資糾紛

上和解成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30） 

吳委員就我國銀行業與客戶在連動債投資糾紛上和解成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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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連動債爭議屬私權爭議，銀行與投資人間就相關爭議之協商和解係屬民事範疇，且每一個案

情節不盡相同，故宜由銀行與投資人協商處理金管會持續協助相關爭議案件之處理，並要求

銀行應儘量以和解之方式處理相關爭議。 

二、依據 貴委員國會辦公室 101 年 10 月 11 日及 101 年 10 月 25 日召開之協調會議結論，金管會

銀行局於收迄連動債自救會之會員名單後，業轉請案關銀行儘速進行協商和解，並請各銀行

每週回報和解進度。截至 102 年 4 月 12 日止，名單共計 121 人，已和解 26 人，和解率為

21.49%。 

三、依據金管會進一步了解，迄今未能達成和解共識之爭議案件，主要由於投資人與銀行間對於協

商和解成數認知差距過大；另部分投資人表示相關案件仍於法院繫屬中，待確認司法判決結

果後再行協商。金管會將繼續協助相關連動債投資人與相關銀行進行協商，以促成雙方和解

，並持續督導案關銀行積極辦理和解事宜。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昇就十二年國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11） 

吳委員育昇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劃，乃以學生為主體、課程連貫與統整、培養核心能力

，務期建置十二一貫課程體系方案，基於如下因素，做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規劃方向

： 

(一)課程綱要研發需持續漸進，審慎務實 

課程宜從既有的政策或現狀去尋求漸進式的改革方案，是種持續發展的過程，並非是斷

裂式「全有」或「全無」的選擇，應該隨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之需要，在既有基礎上不

斷的調整與修訂。近期芬蘭、日本、英國等國的課程綱要頒布約以 10 年為週期，其來有

自。再者，課程綱要的訂定與頒布，關涉教材及教學資源出版、學校課程安排、教師教

學以及學生學習等等，對於教育利害相關人影響深遠，需要慎重行事。此外，研發過程

需要完整嚴謹，至少包括規劃、研發、擬訂、試行修訂、支持系統建置、課程評鑑等歷

程，並透過民主審議的機制納入多元意見、取得社會多數共識後，才能發布實施。 

(二)本部業已完成第一波中小學課程的連貫與統整 

本部於民國 93 年完成「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指引」，為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

規劃共同基本的學習目標與課程內涵，並重視以學校為本位來發展多元彈性課程，以符

合學生適性發展的需求。之後，在 95 年發布「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建置以

學生為中心、提升國民素質、強化課程連貫與統整為核心理念的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

以供發展中小學課程綱要的參考。依據前述二項課程指引，本部分別於民國 97 年完成修

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

程綱要」；高中高職部分自 99 學年度逐年實施，國中小部分則自 100 學年度年開始實施

。另於 99 年完成修訂「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自 100 學年度逐年實施。從課程指引


